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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關於民間團體呼籲政府推動病歷中文化，惟

衛生主管機關迄未積極研議及辦理，為維護

民眾健康權及醫療消費者之權益，允宜探究

有無怠忽職守之情形乙案。 

貳、調查意見： 

關於民間團體呼籲政府推動病歷中文化，惟衛生主

管機關迄未積極研議及辦理，為維護民眾健康權及醫療

消費者之權益，允宜探究有無怠忽職守之情形。案經本

院分別函詢行政院衛生署（下稱衛生署）、教育部、行

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下稱消保會），辦理專家學者

諮詢會議 2 場次，並約詢衛生署、教育部相關主管人員

，茲已釐清案情竣事，爰將調查意見臚述如下： 

一、衛生署罔顧行政院核定之行動方案，迄未在既定期程

內完成擬定推動病歷中文化計畫或措施，恣意稽延進

度又管考無方，實難辭行政怠惰之咎： 

(一)按「醫療保健及照顧服務業發展綱領及行動方案」

係衛生署、內政部、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共同釐

訂之國家重大健康照護計畫，業已報奉行政院民國

（下同）93 年 11 月 10 日第 2914 次會議通過，且

以行政院 93 年 11 月 15 日院台經字第 0930051134

號函核定在案，合先敘明。 

(二)在上開行動方案中羅列有應增修法令或配合事項之

「建立病人安全文化，並發展病歷中文化」子項，

主辦機關載明為衛生署，其辦理方式為擬定推動計

畫或措施，且原訂定之完成期限為 97 年 12 月。 

(三)惟查衛生署自 94 年 1 月至 97 年 12 月，整整 4 年當

中，每年徒以：「病歷之製作與書寫，仍宜考慮醫

療之專業性與習慣性，得就中文或英文選用，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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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為由，縱令「發展病歷中文化」之工作停滯

不前，形同空轉；詎料該署之計畫管制考核單位（

企劃處）竟然未就此項『院列管計畫』嚴加管考並

糾正主辦單位（醫事處）之進度為零，視恣意稽延

「行政院核定之行動方案」如無物，真是令人匪夷

所思！ 

(四)綜上，衛生署罔顧行政院核定之行動方案，迄未在

97 年 12 月之原規劃期程內完成擬定推動病歷中文

化計畫或措施，恣意稽延進度又管考無方，實難辭

行政怠惰之咎。 

二、衛生署輕忽怠慢監督機關促請建立及強化病歷中文

化規範之決定，身為主管機關卻未率先推動試辦，欠

缺積極任事之作為，有虧職守，洵應責難： 

(一)按行政院消保會辦理「91-92 年中央各主管部會消

費者服務工作績效考評」，於 93 年 5 月 10 日針對

衛生署之考評會議中，考評委員個別建議該署應「

加強中文病歷之中文化及淺顯化」。嗣衛生署旋於

93 年 9 月 23 日函復消保會略以「有關推動病歷中

文化之可行性乙節，將就其可行性予以研議」，該

會爰決定將「建立及強化病歷中文化之規範及管理

機制」納為 94~97 年度中央機關消費者保護方案，

特予述明。 

(二)有關 94~97 年度各中央機關執行「建立及強化病歷

中文化之規範及管理機制」之辦理情形如次： 

１、行政院衛生署：【如附表 1，其主辦單位為醫事

處、年度預定進度(預定完成期限)則列為例行性

工作、至於協辦單位、地方負責單位及有關機關

部分從缺】 

(１)有關推動病歷中文化部分，因在醫學教育上，

目前係以英文教科書為主要書目，在國際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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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交流上，亦係以英文為主，醫界為促進醫

學學術交流，吸收醫學新知，使用英文有其專

業性與習慣性。因此，病歷之製作與書寫，仍

宜考慮醫療之專業性與習慣性，得就中文或英

文選用，不宜限制。 

(２)依醫療法第 81 條規定：「醫療機構診治病人時

，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

係人告知其病情、治療方針、處置、用藥、預

後情形極可能之不良反映。」，民眾就醫時如對

病情或醫師處方之藥品有任何疑義，可逕請主

治醫師說明。 

(３)另醫療機構依醫療法第 73 條第 2 項規定填具

之轉診病歷摘要，實質上已多以中文行之，亦

已達一定之功能。 

２、國防部：【其主辦單位為軍醫局醫療保健處、有關

機關為行政院衛生署、地方負責單位為國軍各級

醫院、年度預定進度(預定完成期限)則列為配合

辦理】 

(１)95 年至 97 年納入消保方案之一般性工作項目

，並配合主管機關行政院衛生署之政策辦理。 

(２)推動成立病歷管理委員會，定期開會檢討病歷

品質，完備病歷管理部門，並建立完善病歷檔

案管理暨保存制度。 

３、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下稱退輔

會）：【其主辦單位為第六處、有關機關為行政院

衛生署及國防部、地方負責單位為榮(總)院、年

度預定進度(預定完成期限)則列為例行性工作】 

(１)依照醫院評鑑委員會之規定建立管理機制，全

面實施藥袋中文化措施，並推動成立病歷管理

委員會，每半年定期開會檢討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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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退輔會行文調查各榮(總)院關於「病歷書寫制

度」之意見，略以： 

<１>維持現行英文病歷撰寫制度：台中榮總、高

雄榮總、桃園榮院、竹東榮院、嘉義榮院、

永康榮院、龍泉榮院、員山榮院、鳳林榮院

、臺東榮院、台北榮總（兒童醫學部）、灣橋

榮院（精神部）、蘇澳榮院（內科、外科）。 

<２>贊成病歷書寫中文化：玉里榮院、台北榮總

（婦產部）、灣橋榮院（醫療部）。 

<３>另外，台北榮總（內科部、外科部）係有條

件贊成病歷書寫中文化，而埔里榮院則無意

見。 

(三)綜上，衛生署身為「建立及強化病歷中文化規範」

之主管(辦)機關，卻未會同該署醫院管理委員會（

理當列為協辦單位）督飭署立醫院協助推動，以身

作則，率先試辦，亦未參照配合機關退輔會之做法

，主動行文調查各署立醫院對於「病歷書寫制度變

革」之意見，凸顯該署輕忽怠慢監督機關消保會業

已將其納為 94~97 年度中央機關消費者保護方案之

決定，核該署欠缺積極任事之作為，有虧職守，洵

應責難。 

三、衛生署長期以來漠視社會各界民意迭次反映病歷中

文化之建言，迄未規劃相關推動方案，率執舊詞虛應

故事、畏難規避託辭延宕，顯有欠當： 

(一)社會各界民意迭次反映病歷中文化之建言如次： 

１、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早在 82 年 3 月 15 日便函轉衛

生署研議「82 年度勞資關係業務座談會」與會人

員建議研究醫師開藥處方「中文書寫」之可行性。 

２、衛生署迭次於 85 年 11 月 13 日、86 年 8 月 26 日、

86 年 8 月 27 日、90 年 9 月 20 日、95 年 3 月 17



5 

 

日函復民眾反映病歷中文化之相關建言，此有該

署之醫療法解釋彙編附卷足按。 

３、台北市政府衛生局曾於 87年 9月 1日行文建請衛

生署統一醫學名詞中文化，並於醫學教育中推行

實施。 

４、衛生署於 89年 8月 7日函復監察院針對據訴：「衛

生署接受醫療糾紛之鑑定涉有弊端，病人無法影

印病歷及病歷記載尚未中文化，損及民眾權益等

情」乙事之檢討改進情形。 

５、高○○醫師自 93 年起陸續撰文發表於中國時

報、聯合報、常春月刊等十餘篇，公開呼籲衛生

署儘速推動「病歷中文化」之改革。 

６、消保會考評委員於 93 年 5 月 10 日建議衛生署應

「加強中文病歷之中文化及淺顯化」。 

７、93年 7月 3日財團法人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董事

長張○○投書自由時報表達「有志之士積極推動

病歷中文化，醫改會樂觀其成」。 

８、為推動病歷中文化，確保病人知的權利，立委陳

○○等 20人於 98年 5月 15日提案修正醫師法第

12 條，明定醫師應用中文寫病歷。惟衛生署針對

該提案研析之處理建議為「建議不宜推動修法」。 

９、立法委員趙○○、呂○○等 39 人於 98 年 5 月 26

日提案，建請行政院衛生署參酌日、韓、德、法

以及中國大陸等國家、地區之做法，積極推動國

人病歷的中文化；教育主管機關亦應儘速結合醫

界力量，推動醫、藥學術語及教科書的中文化，

暨其教學工作，俾藉由醫師之職前與在職訓練，

全面落實病歷的中文化。 

１０、律師陳○○於 98 年 5 月 4 日、98 年 6 月 1 日

兩度投書平面媒體表示，為維護病人基本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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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衛生署能推動台灣病歷中文化。 

１１、消保會於 98 年 7 月 20 日就媒體建議為滿足病

患知的權益，醫師應以中文製作病歷乙節，函請

主管機關（衛生署）再評估病歷中文化之可行性。 

(二)衛生署率執舊詞虛應故事、託辭延宕： 

１、病歷為記載病人個人之病史、診斷、治療過程之

原始資料，其依民法規定應屬醫療機構依其與病

人之間之委任契約，於執行委任（醫療）業務時

所製作之文書。依現行醫政法令，尚無明文規定

須使用何種語文製作病歷。 

２、國內醫學教育目前仍以英文之教科書為主，實務

操作除精神科因有其特性外，仍以英語書寫為

多。為達成病歷中文化之目標，應由醫學教育著

手，目前醫學教材均為外文，在醫學教材未能全

面採用中文前，其實施尚有困難。 

３、又查藥品名稱除一般名稱外，尚有成分名稱、別

名、俗名、各廠牌之製品名稱等，其中文譯名亦

不一致，若統一規定以中文書寫藥名，於醫師開

具處方或藥劑人員調劑上，均有困難。 

(三)綜上，衛生署漠視社會各界民意自 82 年以來迭次反

映病歷中文化之建言，徒以「現階段實施尚有困難

」為藉口，迄今仍未規劃相關推動方案，率執舊詞

虛應故事、畏難規避託辭延宕，顯有欠當。 

四、衛生署允宜釐訂推動病歷中文化之具體配套措施與

明確期程，循序漸進，俾有效化解醫界無謂疑慮，共

創多贏局面： 

(一)社會各界對於早日實施病歷中文化之呼聲雖已高喊

多年，惟衛生署卻始終消極地表示「為達成病歷中

文化之目標，應由醫學教育著手」、「初期應先將

醫療專業術語與藥物中譯標準化及定義統一後，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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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中文化之醫學教材與課程內容，包括教師教學

習慣之改變及教材之更新，再逐步推動病歷中文化

為宜」，更未見其他具體改革或配套之行動，已如

前述。 

(二)有關「病歷中文化」議題，最近引起民眾、立法委

員、媒體、法界及醫療等相關團體之熱烈討論，咸

認係衛生署當前應積極推動之政策。究實而言，推

動病歷中文化在技術層面容或有若干困難，諸如：

醫界惟恐「所有專業名詞都要翻譯成中文，極不方

便」、「中文書寫速度較為緩慢，壓縮醫師診療時

間」、「貿然立法要求書寫中文病歷，將影響整體

醫學教育品質及造成與國際接軌之落差」……等疑

慮，但祇要衛生署能夠釐訂出全面推動病歷中文化

之具體而周延的配套措施，並循序漸進，輔以在醫

院評鑑與健保給付方面提供獎勵之誘因，以使相關

單位有一致的遵循方向及配合動力，均尚非無法克

服。 

(三)目前衛生署推動病歷中文化係採分階段進行，近程

目標是提供病人部分病歷內容以中文書寫為原則，

例如病歷摘要、治療計畫、診斷證明書、死亡證明

書、手術說明書、手術同意書、麻醉同意書、藥袋

、檢查報告、疾病衛教單、疾病飲食衛教單。檢查

報告包括胃鏡、超音波、Ｘ光、電腦斷層及核磁共

振等；而檢驗報告則中英文並列，轉診單以中文書

寫為原則，但為避免和後續診治醫師溝通發生疑義

，在理學檢查、實驗室檢查、藥物、診斷、手術名

稱仍暫以現行方式處理。另對僅單純為醫事人員執

行醫療業務的紀錄，或醫事人員間溝通的病歷內容

，暫時不限以中文或英文書寫。惟衡諸該署前開理

念構想，並無確切之細部時程規劃、亦乏周延之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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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措施，更未釐訂為推動病歷中文化之具體行動計

畫或方案，遑論設置跨部會之推動小組協請相關部

會共同參與，以貫徹此項政策之執行。 

(四)病患有知的權利，醫師也有「讓病患清楚知道病情

」的責任；病歷中文化不僅代表對病患醫療人權的

重視，也有助於督促醫療團隊以更加嚴謹態度執行

業務，對改善台灣醫療品質亦同樣具有正面貢獻。

又病歷中文化將可排除語言閱讀障礙，減少不必要

的誤解，更有助於發現真實，從而降低醫療糾紛訴

訟上的不公義。 

(五)綜上，病歷中文化涉及醫事人員書寫方式之重大變

革，誠非一蹴可幾或可一步到位，故衛生署允宜釐

訂推動病歷中文化之周延配套措施與明確期程，循

序漸進，並備妥具說服力之說帖充分向醫界溝通，

俾有效化解其無謂疑慮，共創民眾、法界及醫療等

相關團體多贏之局面。 

五、教育部多年來從未主動協助醫學術語中文譯名之統

一，難謂允當；最近該部允諾配合推動病歷中文化

事項，宜請積極主動辦理，以資臂助衛生政策之加

速達成： 

(一)依據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第 24 條與大法官釋字第

380 號解釋文，基於大學課程與教學相關事宜係屬

大學學術自主事項，爰有關醫學教育相關課程及教

學之改革，須由政府單位會同各醫學校院凝聚共識

，擬訂推動時程與配套措施。教育部及衛生署旋將

「病歷中文化」議案提送於 98 年 10 月 9 日召開之

全國公私立醫學校院長會議進行討論，獲致結論略

以：「關於開設中文病歷寫作等相關課程及教科書

中文化，係屬大學學術自主事項，宜以鼓勵方式推

行，不宜由政府單位強制規定……」。 



9 

 

(二)又教育部函復本院有關未來配合推動病歷中文化之

意見為： 

１、中文病歷涉及病人就醫及轉院權益，除專有名詞

外，醫界對於病情及醫療行為之描述，應以中文

表達。 

２、至於醫學術語之中文譯名統一，仍有待醫界之共

識；又公私立醫學校院應加強病歷寫作的訓練及

正確性，並強調醫病溝通的技巧……。 

３、對於未來配合衛生署推動相關業務，若涉及醫學

教育相關課程及教學事項，將會同各醫學校院規

劃具體措施，落實病歷中文化。 

(三)復以教育部於本院 98 年 10 月 12 日約詢時表示，病

歷中文化不宜貿然變革，該部將採逐步漸進方式，

以配合衛生署推動病歷中文化政策，並允諾： 

１、將於一年內辦理病歷中文化之教學師資研習工作

坊。 

２、將透過「公私立大專校院獎補助款經費」之機制

獎助各醫學校院開設「病歷中文化實作課程」。 

３、建請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研議於

未來進行教學醫院評鑑時，將「病歷中文化」列

為評分之項目。 

(四)綜上，教育部多年來從未主動協助醫學術語中文譯

名之統一，難謂允當；而衛生署寄望今後推動病歷

中文化之工作應從醫學教育著手，是以最近該部允

諾前揭配合推動事項，宜請積極主動辦理，以資臂

助此攸關病患醫療人權之「病歷中文化」重大衛生

政策得以加速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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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至三，提案糾正行政院衛生署。 

二、調查意見四，函請行政院衛生署研議辦理見復。 

三、調查意見五，函請教育部研議辦理見復。 

四、影附調查報告送請本院人權保障委員會參考。 

五、本調查報告審議通過後，調查意見上網公告。 

六、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財政及經濟、教育及文

化委員會聯席會議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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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行政院衛生署 97 年度消費者保護方案 

序 

號 

計 畫 實 施 策 略 、 

措 施 項 目 
具 體 措 施 主 ( 協 ) 辦 單 位 有 關 機 關 

地 方 負 責 

單 位 

年 度 預 定 進 度 

( 預 定 完 成 期 限 ) 
備 註 

(七) 其它  

6.建立及強化病歷中文化之

規範及管理機制  

 

1.有關推動病歷中文化部分，因在醫

學教育上，目前係以英文教科書為

主要書目，在國際醫學學術交流

上，亦係以英文為主，醫界為促進

醫學學術交流，吸收醫學新知，使

用英文有其專業性與習慣性。因

此，病歷之製作與書寫，仍宜考慮

醫療之專業性與習慣性，得就中文

或英文選用，不宜限制。 

2.依醫療法第 81 條規定：「醫療機構

診治病人時，應向病人或其法定代

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告知其

病情、治療方針、處置、用藥、預

後情形極可能之不良反映。」，民眾

就醫時如對病情或醫師處方之藥品

有任何疑義，可逕請主治醫師說明。 

3.另醫療機構依醫療法第 73 條第 2 項

規定填具之轉診病歷摘要，實質上

已多以中文行之，亦已達一定之功

能。 

 

 

醫事處  

   

例行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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